
租赁城市管理相关车辆及防汛设备项目

（二次）结果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汴金财磋商采购-2024-7

2、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租赁城市管理相关车辆及防汛设备项目

3、首次公告日期（结果公告日期）：2024 年 10 月 22 日

二、更正信息

1、更正事项：采购结果

2、更正内容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址 中标金额 单位

汴金财磋

商采购

-2024-7

租赁 10 辆皮卡车、5 辆防

汛皮卡车、2辆 4000 立方

的移动泵车及相关防汛设

备（移动液压动力站 4 台、

液压大排量水泵 6 台、防汛

橡胶水带 30 卷）

开封综合保税区

博文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

区开封片区郑

开大道 296

号自贸大厦 A

座 5 楼 501 室

1469548.00 元

因第一中标候选人开封市裕上新能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自身原因不能履行合同,自愿放弃中标候选人

资格，采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第二中标候选人开封

综合保税区博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成交供应商。

3、更正日期：2024 年 10 月 24 日 16 时 00 分

三、其他补充事宜

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质疑,可在结果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线上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

逾期将不再受理，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质疑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若质疑人对质疑处理意见有异议

或者采购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质疑人可在规定时间内以线上形式向该项目行政监督部门提出

投诉。（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重要文件栏中有政府采购项目质疑、投诉文本格式及要求）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